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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沱河路517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5、现场会议主持人：于晓霞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代表股份数66,231,0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456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5人，代表股份数66,181,98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1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数49,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4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股份数49,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4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0人，代表股份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数49,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1%。

8、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206,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9％；反对19,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0％；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8982％；反对19,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529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5723％。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

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206,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9％；反对19,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0％；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8982％；反对19,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529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5723％。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

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206,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9％；反对19,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0％；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8982％；反对19,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529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5723％。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

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206,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9％；反对19,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0％；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8982％；反对19,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529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5723％。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

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19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9％；反对2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0％；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562％；反对26,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971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5723％。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

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194,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31,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2％；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582％；反对31,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694％；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5723％。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

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19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9％；反对2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0％；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562％；反对26,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971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5723％。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

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19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9％；反对2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0％；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562％；反对26,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971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5723％。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

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19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9％；反对2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0％；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562％；反对26,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971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5723％。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

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199,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9％；反对27,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8％；弃权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562％；反对27,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9898％；弃权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5540％。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

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倩怡、黄孝伟

3、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天禾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律意字2023第01230号

致：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

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劲旅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接受劲旅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委托，指派刘倩怡、黄孝伟律师（下称“天禾律师” ）出席公司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是天禾律师根据对本次股东大会事实的了解及对我国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理解而出具的。

天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必备文件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天禾律师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其他相关法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

（一）经验证，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

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19日14: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于晓霞女士主持。

（三）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互

联网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至15:00。

天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有：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18人，共代

表公司股份66,231,0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4569%，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66,181,9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4129%，

均为2023年5月15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股东本人出席的，均出示了本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和持股凭证，股东代理人出席的除出示前述文件外，还

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2、以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的股东共13人，代表公司股份49,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41%，参与

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均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的认证。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天禾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与

会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天禾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和

网络投票表决。

（一）表决程序

1、经本所律师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

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2、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以记名投票方式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对公告中列明

的议案进行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3、为尊重中小股东利益，提高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在

审议有关议案时，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经验证，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投票方式、计票统计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表决结果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每项议案的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公

告所列议案均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为：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206,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9%；反对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同意2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49.8982%；反对

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40.529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9.5723%。

2、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206,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9%；反对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同意2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49.8982%；反对

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40.529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9.5723%。

3、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206,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9%；反对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同意2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49.8982%；反对

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40.529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9.5723%。

4、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206,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9%；反对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同意2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49.8982%；反对

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40.529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9.5723%。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199,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9%；反对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同意1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36.4562%；反对

2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3.971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9.5723%。

6、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194,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7%；反对3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弃权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同意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25.4582%；反对

3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64.9694%；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9.5723%。

7、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199,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9%；反对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同意1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36.4562%；反对

2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3.971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9.5723%。

8、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199,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9%；反对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同意1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36.4562%；反对

2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3.971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9.5723%。

9、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199,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9%；反对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同意1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36.4562%；反对

2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3.9715%；弃权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9.5723%。

10、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199,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9%；反对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同意1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36.4562%；反对

2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4.9898%；弃权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8.5540%。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天禾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年月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卢贤榕

经办律师：刘倩怡

黄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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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9,825,292股，限售期为12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

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424,719,186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5月29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2月15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33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云

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云从科技”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112,430,000股，并于2022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740,670,562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666,306,068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89.96%，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74,364,49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0.04%。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配售限售股及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限

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其中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9,825,292股，股东数量为8名，除

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部分限售股数量为424,719,186股，股东数量为51名。 本次解除限售

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总数为454,544,478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61.37%，将于2023年5月29日起

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配售限售股及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的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云从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相关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

持有的股份承诺如下：

（一）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云逸众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

京旺泰恒辉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珠海鼎盛信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刘益谦、新疆汇富云鼎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创领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卓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广州南沙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余杰翱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何震、宁波卓为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元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悦文、上海国盛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群岛千帆（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汇垠汇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汇垠

云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智云从兴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国新资本有限公司、广州汇垠汇吉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国投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星河湾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张江星河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普华天骥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诸暨普华安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明睿五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盛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盛世博豪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海立方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红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创达三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上海联升承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高云芯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前海兴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兴旺互联三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长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盛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长三角（上海）产业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卓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越秀创达一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

工业园区元禾原点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智云从兴贰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渤

海中盛（湖北）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北渤盛嘉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新鼎荣盛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余新鼎啃哥拾陆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德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珠海市横琴德昇合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

开发区顺为资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杭州顺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众安祺瑞（上海）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工银亚投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广盈博股一号科技创新投资（广州）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北京创领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创领日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抚州

市友邦科技中心（普通合伙）、北京海纳铭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汇星五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普华天勤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华普华

天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晖、广州云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海

立方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北宏泰海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顺

为资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企（广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本人

/本企业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二）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云逸众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

诺：

（1）本企业将严格遵守首次公开发行关于股份流动限制和股份锁定的承诺，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将根据自身经济的实际状况和

二级市场的交易表现自主决定是否减持及减持数量，并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

让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

（2）如本企业违反本承诺进行减持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三）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兖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芜

湖新马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浦东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时讯通信建设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 本次申请上市的战略配售限售股及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

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上市的战略配售限售股及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

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云从科技本次上市

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股份锁定

承诺；云从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云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54,544,478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9,825,292股，限售期为12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

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424,719,186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5月29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118,058 6.6316% 49,118,058 0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云逸众谋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7,423,069 6.4027% 47,423,069 0

3

北京旺泰恒辉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鼎盛信和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25,253,380 3.4095% 25,253,380 0

4 刘益谦 24,278,406 3.2779% 24,278,406 0

5

新疆汇富云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0,604,561 2.7819% 20,604,561 0

6

北京创领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

卓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135,994 2.7186% 20,135,994 0

7 广州南沙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891,306 1.8755% 13,891,306 0

8

新余杰翱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1,739,630 1.5850% 11,739,630 0

9 何震 11,114,727 1.5006% 11,114,727 0

10

宁波卓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0,939,709 1.4770% 10,939,709 0

1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元知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291,857 1.2545% 9,291,857 0

12 李悦文 9,262,439 1.2505% 9,262,439 0

13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企

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9,260,871 1.2503% 9,260,871 0

14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群岛

千帆（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260,866 1.2503% 9,260,866 0

15

广州汇垠汇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汇垠云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905,503 1.0673% 7,905,503 0

16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

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871,055 1.0627% 7,871,055 0

17

苏州工业园区智云从兴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7,783,456 1.0509% 7,783,456 0

18 国新资本有限公司 7,747,389 1.0460% 7,747,389 0

19

广州汇垠汇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国投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633,270 1.0306% 7,633,270 0

20 广州星河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253,720 0.8443% 6,253,720 0

21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市张江星河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226,765 0.8407% 6,226,765 0

22

杭州普华天骥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普华安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6,226,765 0.8407% 6,226,765 0

23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明睿五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39,963 0.8155% 6,039,963 0

24

盛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盛世博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628,298 0.7599% 5,628,298 0

25

青岛海立方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红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627,831 0.7598% 5,627,831 0

26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越秀创达三号实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993,461 0.6742% 4,993,461 0

27 上海联升承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940,938 0.6671% 4,940,938 0

2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高云芯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890,203 0.6602% 4,890,203 0

29

深圳前海兴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兴旺互联三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670,074 0.6305% 4,670,074 0

30

嘉兴长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652,225 0.6281% 4,652,225 0

31

上海盛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长三角

（上海） 产业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630,435 0.6252% 4,630,435 0

32

宁波卓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3,970,710 0.5361% 3,970,710 0

33

广州越秀创达一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99,566 0.5265% 3,899,566 0

34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原点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智云从兴贰号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712,763 0.5013% 3,712,763 0

35

渤海中盛（湖北）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湖北渤盛嘉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712,763 0.5013% 3,712,763 0

36

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余

新鼎啃哥拾陆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3,276,517 0.4424% 3,276,517 0

37

深圳前海德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

市横琴德昇合泰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3,192,974 0.4311% 3,192,974 0

38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70,210 0.4010% 2,970,210 0

39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顺为资本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杭州顺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32,862 0.3825% 2,832,862 0

40 众安祺瑞（上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778,262 0.3751% 2,778,262 0

41

工银亚投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广盈博股一号科技创新投资 （广

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78,261 0.3751% 2,778,261 0

42

北京创领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

创领日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598,933 0.3509% 2,598,933 0

43 抚州市友邦科技中心（普通合伙） 2,473,294 0.3339% 2,473,294 0

44 北京海纳铭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83,696 0.2813% 2,083,696 0

45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汇星五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47,544 0.2494% 1,847,544 0

46

浙江普华天勤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普华天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56,691 0.2102% 1,556,691 0

47 周晖 1,556,691 0.2102% 1,556,691 0

48

广州云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485,107 0.2005% 1,485,107 0

49

青岛海立方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宏泰海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389,131 0.1876% 1,389,131 0

5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顺为资本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8,878 0.1551% 1,148,878 0

51

新企（广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8,109 0.0213% 158,109 0

52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037,972 1.2202% 9,037,972 0

53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59,491 0.3051% 2,259,491 0

54 兖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518,983 0.6101% 4,518,983 0

55 芜湖新马投资有限公司 4,518,983 0.6101% 4,518,983 0

56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615,186 0.4881% 3,615,186 0

57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59,491 0.3051% 2,259,491 0

58 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59,491 0.3051% 2,259,491 0

59 中时讯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1,355,695 0.1830% 1,355,695 0

合计 454,544,478 61.3693% 454,544,478 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首发限售股 424,719,186 12

战略配售股份 29,825,292 12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809 � � � � � � � �证券简称：ST新城 公告编号：2023-021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至9:25，9:30至11:30，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铁岭市新城区金沙江路11号金鹰大厦8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隋景宝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84,543,4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4.498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82,857,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4.29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685,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044％。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685,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044％。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685,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044％。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田浩森、王家龙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84,54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8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84,54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8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84,54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8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84,54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8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84,54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8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84,54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8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田浩森、王家龙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见

如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出具）。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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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资”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为322,416,8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01%。 本次股份质押后，傲农投资累计质押本公

司股份225,686,10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70.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5.91%。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及其控制的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裕泽投资” ，系由吴有林及其配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为140,199,0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0%。 本次股份质押后，吴有林先生及其控制的裕

泽投资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05,028,2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74.91%，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12.0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裕泽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有材先生、

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330,714,306股，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的70.94%，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7.97%。

一、 本次股份质押的情况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

股股东傲农投资、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裕泽投资关于办理部分股份质押

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万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裕泽投

资

否 260 是 否

2023年5

月18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7.49% 0.30%

生产经

营

傲农投

资

是 360 否 是

2023年5

月16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厦门湖里支

行

1.12% 0.41%

补充质

押

傲农投

资

是 555 否 否

2023年5

月15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宁波宇恒供

应链有限公

司

1.72% 0.64%

生产经

营

吴有林 否 45 否 否

2023年5

月15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宁波宇恒供

应链有限公

司

0.43% 0.05%

生产经

营

2、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执行

董事，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吴有林先生与其配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吴

有材为吴有林的弟弟，傅心锋、张明浪为吴有林的姐夫，郭庆辉为吴有林的妹夫，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吴有林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厦门傲农投

资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

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

裕泽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傲农

投资

322,416,

869

37.01

216,536,

106

225,686,

106

70.00 25.91 1,998,053 0 76,121,296 0

吴有林

105,479,

292

12.11 88,978,200 89,428,200 84.78 10.27 3,960,000 0 13,399,855 0

裕泽

投资

34,719,710 3.99 13,000,000 15,600,000 44.93 1.79

15,600,

000

0 19,119,710 0

吴有材 3,176,029 0.36 0 0 0 0 0 0 0 0

傅心锋 149,500 0.02 0 0 0 0 0 0 84,500 0

张明浪 115,050 0.01 0 0 0 0 0 0 63,700 0

郭庆辉 115,050 0.01 0 0 0 0 0 0 63,700 0

合计

466,171,

500

53.52

318,514,

306

330,714,

306

70.94 37.97

21,558,

053

0

108,852,

761

0

注：裕泽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与其配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吴有林先

生及裕泽投资合计持股总数为140,199,002股，合计质押股数为105,028,200股，占吴有

林先生及裕泽投资持股总数的74.91%。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有林先生（公司实际控

制人）、裕泽投资、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占

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

1、傲农投资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75,43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3.40%，占公司总股本的8.66%，对应融资余额为54,171.00万元；傲农投资未来一年内到

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56,87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7.64%，占公司总股本的6.53%，

对应融资余额为28,600万元。

吴有林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6,768,2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44.34%，占公司总股本的5.37%，对应融资余额为21,827.73万元；吴有林先生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5,76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4.94%，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对应融资余额为4,772万元。

裕泽投资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60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7.49%，占公司总股本的0.30%，对应融资余额为0万元；裕泽投资无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

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

还能力，还款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

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支付保

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

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

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